
解釋字號 釋字第126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58年02⽉21⽇

解釋爭點 新稅貨物完稅價格如何計算？

解釋文 　　依照貨物稅條例，新稅貨物有市場批發價格者，其完稅價

格，為未經含有稅款及運費之出廠價格。其無市場批發價格，⽽

由產製廠商所⽀出之運費已包含於出廠價格之內者，其完稅價

格，⾃不得扣除是項運費計算課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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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按新稅貨物市場批發價格內尚未含有稅款者，得暫以出廠價

格為完稅價格，貨物稅條例第八條定有明文，⽽出廠價格原未含

有稅款及運費，亦為同條例第三條第⼀款之(四)所明定。但新稅

貨物無市場批發價格，⽽由產製廠商⾃⾏⽀出之運費，已包含於

出廠價格之內者，與市場批發價格內由批發商⽀出之運費，顯有

不同，其完稅價格，⾃不得將此項運費予以扣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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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、將新稅貨物劃分為「有市場批發價格者」與「無市場批發價
格者」（按於本件提出後，者字經修改刪去⽽移於以下之第⼆
句）⼆種⽽為不同之解釋，不獨於法無據（新稅貨物於法只有市
場批發價格內尚未含有稅款之問題，不應以有無市場批發價格為
區別）且與條例之明文相牴觸。（第八條規定均得暫以出廠價格
作為完稅價格）。茲⼜將條文內之「未經含有稅款及運費」，變
更為「原未」含有稅款及運費（⾒理由書）似此所謂之出廠價
格，對於新製貨物將永無適⽤之可能。 

⼆、凡應徵貨物稅貨物，應於貨物運「出廠」時徵收，按其稅
率，從「價」課徵，為條例第⼗六條及第五條第⼆項所明定。是
則無論其為新製貨物或新稅貨物，產製廠商如有⾃⾏⽀付出廠後
之運費，經依規則第⼗⼆條「據實」「申報」，「載明運銷地
點」「列明貨物淨價，稅款、與運費各若⼲」，則此時所謂「未
經含有稅款及運費之出廠價格」，⾃不得將「稅款」與「運費」



併計在內，⾄為明顯。何得不問任何情形，以及憑何理由，據何
規定，⼀概視為「構成出廠價格之⼀部」（按此句原為已構成成
本之⼀部，嗣經修改為已構成出廠價格之⼀部，未件提出後，⼜
改為⼰包含於出廠價格之內者），⽽就此「運費」，為「貨物
稅」之課徵？上開之「稅款」與「運費」，均列於貨價以外之同
等地位，如果「運費」可以併計，則新製貨物之「稅款」，亦為
「構成出廠價格之⼀部」（按亦可謂已包含於出廠價格之內），
同應併計課徵。 

三、前段既謂有市場批發價格者，其完稅價格，為未經含有稅款
及運費之出廠價格，後段⼜謂無市場批發價格者，廠商所⽀出之
運費，⼰構成出廠價格之⼀部（按此句修改情形已⾒前註）依據
調來卷宗內之資料實際問題重在對於已有市場批發價格之貨物，
仍按內含運費之出廠價格予課徵。此種情形，依解釋之後段既不
適⽤，此外亦別無途徑可循，則今後實逼處此，廠商依解釋之前
段請予減除完稅價格百分⼗之運費，即不能謂為無理由。如依⾏
政救濟程序提起⾏政訴訟，此⼀解釋，適⾜為⽀持其請求之藉
⼝。此正為財政機關顧慮影響稅收重⼤問題之所在。 

相關法令 貨物稅條例第3條第1款之4、第8條(57.06.14)

相關文件 ⾏政院函

⼀、據財政部五⼗六年⼆⽉⼆⼗⼀⽇（56）臺財稅發字第⼀五五

九號呈稱⼀、查桃園縣泰豐輪胎股份有限公司於五⼗⼀年八⽉間

向⼈該管稅捐稽征處辦理⾞胎樣品登記時按未征貨物稅前⽯含稅

之統⼀發票所列價格登記為出廠價格憑以課征貨物稅嗣該公司以

此項價格內含有送達代銷商之運費未扣除乃申請退還運費部份所

征稅款經桃園縣稅捐處誤准更正退還後因另案轉奉本部核⽰以前

項運費為成本之⼀部份不應扣除再由桃園縣稅捐處通知該公司限

期補繳該公司不服再向臺灣省政府及本部提起訴願及再訴願均被

決定駁回復提起⾏政訴訟曾經⾏政法院似五⼗五年度判字第⼀八

七號判決再訴願決定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⽽以按新稅貨物以

未經含有稅款及運費之出廠價格為完稅價格此為貨物稅條例第三

條第⼀款 （4）所明定⽽出廠價格原係包括貨物淨價稅及運費三

者合計之價格此參照貨物稅稽征規則第⼗⼆條第三款之規定亦甚

明⽩是新稅貨物之完稅價格當出專指廠價格中之貨物淨價⽽⾔⾃

不得連同運費或稅款併計貨物稅所謂運費既構成出廠價格之⼀部

份其係指廠商⾃已⽀出之運費⽽⾔亦應無疑義其運交代銷商之運

費係貨物⼭廠後⽀出之費⽤構成出廠價格之⼀部⽽專嫁顧客負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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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性質與貨物稅條例第三條第⼀款 （1)（2)（3）所規定應減除

之由⽣產地運達附近市場所需費⽤並無不同⾃應認係同款 （4）

所規定之運費同樣應予減除始為完稅價格等語為判決撤銷訴願決

定及原處分之理由

⼆、查貨物稅條例第六條第⼀項規定課征貨物稅之貨物其完稅價

格應包括該貨物之包裝從物價格就其由⽣產地附近市場每⼀個⽉

平均批發價格內減除該貨物原納稅款之數及由⽣產地運達附近市

場所需費⽤計算之訴項費⽤定為完稅價格百分之⼗同條例第八條

規定新製貨物無市場批發價格者以及新稅貨物市場批發價格內尚

未含有稅款者均得暫以出廠價格作為完稅價格準上兩條規定是前

者所稱之平均批發價格⾃指就各⽣產地附近市場由多數中間經銷

批發商分別訂定之批發價格予以平均計得之價格⽽⾔後者所稱之

出廠價格⾃指由某⼀產製廠商在其確定該種貨物之銷售⽅式後將

其銷管費⽤內所包括之運送費⽤等⼀併計入⽽訂定之價格⽽⾔該

項運送費⽤⾃即係貨物成本之⼀部份與同條例第三條第⼀款

（四）內稱之運費係指由多數中間經銷批發商分別訂定之批發價

格中含有之運送費⽤應有不同蓋如部份廠商有將產製貨物由⼯廠

所在地運交各該廠之營業所代銷商或存貨地點就近備售或交貨者

此項運費⽀付既係不問運途遠近⼀律不另向顧客計收（即其售價

與廠交價格相同）當已由廠商計入各該出售貨物之成本此與⼀般

中間商在向產製廠商按出廠價格購貨後另須⽀付提貨費⽤加入貨

價出售者有別因之貨物稅稽征規則第⼗⼆條第三款所稱出廠價格

中所含之運費應係指由廠商在銷管費⽤中含有之運費⽽⾔證以同

稽征規則第⼗四條規定廠商所報出廠價格應包括所有費⽤與利潤

不得假藉名義扣減價款或以多報少益為明⽩⾃未便認即貨物稅條

例第六條內稱之運費予以⼀併扣除致遂其假藉名義扣減價款希圖

減稅之企圖

三、復查產製廠商銷售應稅貨物之⽅式不外不述兩項茲謹分舉如

次

（⼀）採⾏經銷制者由廠商按其所定出廠價格售與經銷商由經銷

商另⾏加計其⾃⾏⽀付之運什費⽤及利潤後⾃由訂定批發價格轉

售與各零售商該項經銷批發價格因即貨物稅條例第六條第⼀項內

稱之批發價格現係依照定公式即平均批發價格／（1 ＋原繳稅率

＋（10 ／100）＝完稅價格計算完稅價格依率計征 



（⼆）採⾏代銷制者由產製廠商訂定價格委託代銷商代為照價出

售在其售貨之後另給佣⾦或獎勵⾦遇有客⼾直接向廠商購買者則

其廠交價格亦與代銷價格相同並不另代銷准此減價此⼀情形當已

由產製廠商將其運交代銷商之運費併予計入銷管費⽤由於貨物稅

稽征規則第⼗⼆條第三款規定廠商所報出廠價格應列明運費同稽

征規則第⼗四條更規定廠商所報出廠價格應包括所有費⽤與利潤

不得假藉名義扣減或以多報少意圖匿稅如果准將此項應予計入銷

管費⽤之運費扣除無異准於出廠價格內加扣運費按之貨物稅條例

對依出廠價格計征之貨物既無准扣運費之規定⾃有未符且⽬前應

稅貨物如塑膠棉紗⼈造絲油氣類電器類平板玻璃橡膠⾞胎等均因

查無市場正式之批發價格分別准依代銷價格或出廠價格依法核計

課征其稅收總額約佔貨物稅全部稅收三分之⼆以上該項出廠價格

（或代銷價格）如准加扣運費後更難免其怹⾏業相率效尤浸致貨

物稅條例內定各該稅率普遍降低百分⼗財政收入勢將無法把握基

上情形上項⾏政法院判決是否適法頗滋疑義擬請鈞院迅賜轉咨⼤

法官解釋以維稅政實為公便⾄於⾏政法院判決之⾏政訴訟案件⾃

當依判決辦理

四、謹請鑒核⽰遵⼆、本案財政部所持之法律⾒解甚為正確特函

請查照提請⼤法官會議予以統⼀解釋為荷




